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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66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南海药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1 

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66），其中涉及公司与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

有限公司、刘悉承、重庆同正置业经纪有限责任公司、邱晓微合同纠纷一案于2024

年10月收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判决书》【（2023）琼 01 民初 

648 号】，本次判决公司胜诉。本案涉案金额为相关欠款、违约金合计

511,619,942.04元及其利息、逾期利息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在巨

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4-059）。 

二、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

近日公司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4）琼民终 

648 号】。具体裁定如下：本案按上诉人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南

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

效力。 

三、本案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对上述事项进行会计处理，对公司2024年度具体影响以公

司经审计后的年报数据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之日，公司重大诉讼、仲裁均已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规定披露。公司存在的小额诉讼、仲裁涉及金额总计11813.05万元，未达到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，不存在应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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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请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

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日 


